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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代码：03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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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八加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4年9月

栾川山水文苑16#楼东单元精装修
精细保合同
甲方：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4MA9FJURUXE
乙方：洛阳八加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7MA4619DY04
合同双方本着诚实守信，合作共赢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栾川山水文苑16#楼东单元精装修精细保洁事宜达成一致，为明确甲、乙双方责任，特订立本协议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一、工程范围
1、工程名称：栾川山水文苑16#楼东单元精装修精细保洁
2、工程地址：洛阳市栾川县湾滩村
3、承包范围：栾川山水文苑16#楼东单元精装修精细保洁工程，包含但不限于地面、墙面、窗户、卫生间、橱柜、顶棚、公区墙地面、楼梯间等等。
二、承包内容、范围、面积、金额约定
1、乙方负责栾川山水文苑16#楼东单元精装修精细保洁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地面、面砖、木地板，墙面、木饰面、玻璃，窗户、卫生间、橱柜、顶棚、公区墙地面、楼梯间、大堂、电梯等的精细保洁工作。
2、栾川山水文苑16#楼东单元精装修精面积约4256㎡。合同固定总价人民币：20000元 ，大写：贰万元整。其中不含税金额19801.98元，税金198.02元，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
3、合同固定总价包含材料、设备、人工、交通、住宿、税金、利润等一切费用，合同签订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固定总价。
三、精细保洁操作流程
1、清理工程遗留垃圾、污垢，并吸尘器吸尘。
2、针对装修后残留的漆点、胶点、涂料点、水泥点等痕迹使用清洁球、专业铲刀，配合稀料、专用清洁剂进行细微清洁处理。
3、对玻璃、五金、家具、洁具、门窗、灯槽、墙面、地面表面的污迹清除，并用相应的工具及清洁剂反复擦洗干净。
4、清洁过程中，保证对墙纸、布艺、地毯等不过水，不留下任何污迹。
5、清洁过程中，对清洁所产生的垃圾及废水等必须运到或排放到指定的地点。
6、在清洁期间，由于其他施工单位产生的垃圾及灰尘，由甲方确认各相关单位施工完毕后通知乙方进场清洁，乙方须及时入场清洁至验收合格为止。
四、验收标准
1、玻璃的标准：目视无水痕、无手印、无污渍、光亮洁净。
2、卫生间的标准：墙体无色差、无明显污渍、无涂料点、无胶迹、洁具洁净光亮、不锈钢管件光亮洁净、地面无死角、无遗漏、无异味。
3、厨房标准：墙体无色差、无明显污渍、无涂料点、无胶迹、不锈钢管件光亮洁净、地面无死角、无遗漏。
4、房间、通道及公共区标准：墙壁无尘土，开关插座洁净无胶渍，排风口、空调出风口无灰尘、无胶点、家具干净整洁；
5、门窗标准：无胶渍、无漆点、触摸光滑、有光泽，无尘土。
6、地面的标准：木地板无胶渍、洁净；瓷砖无尘土、无漆点、无水泥渍、有光泽；石材无污渍、无胶点、光泽度高。
五、保洁工期
本项目段工期3-4天，甲方需提前一天通知乙方进场，具体进场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六、甲乙双方责任和义务
1、甲方委派现场代表，姓名：秦江南，电话：1893702020，现场对接乙方保洁工作，负责保洁工作的相关协调、组织验收等。
2、乙方委派现场代表，姓名：许丽萍，电话：13937922793，负责合同的履行，保洁现场管理，验收事宜，并负责本项目的结算及款项接收等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事宜。
3、甲方按约定的时间让乙方人员准时进入施工现场。
4、甲方确保乙方提供服务时，其他施工方不得有阻碍乙方服务的行为。
5、甲方现场代表负责联系、协调、监督、检查、验收乙方的工作。
6、甲方负责提供乙方工作所需的水、电源，以保证乙方工作的顺利进行。
7、乙方按本合同的要求，准时到达作业现场，按时完成服务工作。
8、乙方负责服务人员各种技能培训及安全、安保、防火、防盗知识教育，并教育服务人员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9、乙方积极与甲方协调、配合，并根据甲方的要求，不断改进、提高保洁服务质量。
10、乙方清洁后的结果要达到国家质量环境体系的相关标准，直至满足移交甲方要求。
11、完工工程的成品保护：施工未经验收或未正式交付使用的工程，由乙方按甲方要求负责保护，直至甲方确认工程验收合格，如出现损坏的必须立即修复，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七、付款方式
1、本项目无预付款。
2、全部保洁工作完成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0日内一次性支付保洁费用。
八、发票开具要求及责任
1、对发票不合规的约定：
1.1、乙方提供的发票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因乙方迟延送达、开具错误等原因导致其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通过税务部门认证，造成甲方不能抵扣的，甲方有权拒绝接收。
1.2、乙方开具虚假、作废等无效发票或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开具、提供发票的，乙方应自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乙方提供履约保证金的，甲方有权扣除乙方全部履约保证金，以上违约金或履约保证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乙方重新开具的发票仍与合同约定不符的，乙方除按本项前述约定承担责任外，甲方拒绝接收；乙方无法开具发票的，乙方除按本项前述约定承担责任外，乙方应退还甲方已付款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3、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因国家税收政策调整，若增值税税率提高，在新增值税税率生效后发生的应税行为，乙方应对不含税金额进行相应下调，本合同含税总金额保持不变；若增值税税率降低，在新增值税税率生效后发生的应税行为，双方同意保持原合同不含税金额不变，并根据减少的增值税额相应降低合同含税总金额。若非因国家税收政策变动，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实际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低于合同中约定税率的，乙方除应向甲方支付无法抵扣部分的税款金额外，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2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2、其它税务风险的合同约定：
2.1、如果甲方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联和抵扣联，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专用发票记账联复印件，并加盖乙方发票专用章。
2.2、如果获得开具的汇总专用发票，则乙方应提供其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九、违约责任
1、如因甲方未能履行其权利和义务，造成乙方工作时间延长或服务质量不符合标准，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2、如因乙方施工过程中造成甲方物品出现划痕，损坏，由乙方全部赔偿。
3、如因乙方原因，造成施工工期延长，每延长一天扣除服务费2000元，超过2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十、不可抗力
1、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如战争、水灾、地震等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时，工期将相应延长。
2、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一方应尽快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同时必须在7日内，以书面形式递交有关政府部门的证明。如果不可抗力超过20天，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就合同的执行达成新协议。
十一、合同解约条款
如发生以下情况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1、乙方未经甲方同意停工2日（含2日）以上。
2、甲方或监理方对同一施工问题连续下发三次整改通知书后乙方无作为或整改问题未在整改通知书要求的期限内解决。
3、乙方购置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品牌、厂家、产地、材质、工艺、规格、型号等标准的产品或者假冒伪劣产品用于本工程。
合同解除后，对于乙方已完工部分质量合格的按照实际工程量给予结算70%，对于不合格部分责令整改，整改合格后给予结算工程70%。若乙方拒接整改或无作为，甲方对不合格工程量不予支付费用，并由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拆改、整修等费用，乙方应按甲方要求的日期清理现场撤离。如果乙方不主动拆改、整修，甲方可自行整改，相关的费用从未付工程款中直接扣除，不足部分甲方另行向乙方追偿。
如合同解约甲方有权委托其他公司进行施工。
十二、争议解决
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有不能协商解决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同意向合同签订地（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壹号营销中心）人民法院提请诉讼以解决争议。
十三、送达条款
双方明确送达信息如下：
甲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开元大道开元壹号营销中心三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招采合约部 0379-60198086                                           
乙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市府东街龙瑞C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李明芳、15838855416
双方在此共同确认，上述送达信息将作为双方在合同项下邮寄往来通知、函件等任何文件资料的唯一有效送达地址及联系信息。任何一方变更送达信息，应当提前十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任何一方按照上述送达信息向对方邮寄任何文件资料，自邮件发出后的第三日视为已经有效送达对方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该邮件是否已经由对方实际签收。
十四、合同生效条款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文本壹式柒份，甲方伍份、乙双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八加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委托人：                      或授权委托人： 
税号：                              税号：91410307MA4619DY04
账户：                              账户：67013091400000740
开户行：                            开户行：洛阳农村商业银行新区支行
签订日期：2024年9月               签订日期：2024年9月         
廉政合作协议
甲方：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八加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为加强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廉政管理，确保项目高效优质按期竣工，甲、乙双方经协商签定本协议并做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廉政行为准则。
一．甲方责任
1．甲方有责任向乙方介绍本单位有关廉政管理的各项制度和规定。
2．甲方有责任对本单位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廉政教育。
3．甲方人员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廉政管理的规定，不得接受乙方的宴请，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实物、现金或礼券。
4．甲方在项目建设期间发现甲方人员任何形式的索贿受贿行为，均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通报乙方单位领导。
5．甲方人员如违反廉政管理制度及本协议规定，甲方应视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给予处罚。
6．对于乙方举报甲方人员违反廉政规定的情况，甲方应及时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进行处理。
二．乙方责任
1．乙方应保证乙方有关人员了解甲方有关廉政管理的各项制度及本协议的规定，并遵照执行。
2．乙方不得宴请甲方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赠送实物、现金或礼券。
3．乙方在项目建设期间发现乙方人员任何向甲方人员行贿行为，均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通报甲方单位领导。
4．乙方有责任接受甲方对乙方在项目建设期间廉政管理执行情况的监督。
5．乙方单位人员有义务就甲方人员任何形式的索贿或受贿行为及时向甲方单位领导举报；如乙方向甲方人员行贿，或甲方人员向乙方索贿，乙方满足其要求且未向甲方举报的，一经查实，除追回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外，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5-100万元的违约金。
6．如因乙方或其人员在项目建设期间贿赂甲方人员，被检查机关立案查处的，甲方有权中止合同履行或解除合同，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均由乙方负责赔偿。 
 三、为维护甲乙双方的合法利益，营造良好的商务环境，甲方建立多种举报渠道（如下）。甲方审计监察部人员将恪守职业道德，严格履行保密义务！
（1）微信小程序举报（扫描右侧二维码进入程序，举报信息直达集团董事长）；
[image: 说明: 32dc313b898daf07a491037a11ba2c8]（2）邮箱：shenji@chinahonden.com
（3）电话：风控总监毛政辉：13693798532
（4）电话：审计监察副总监齐全中：18137710188
（5）电话：审计监察高级经理苏文倩：18839528225
（6）信件举报邮寄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西路8号中浩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收）。
四、甲乙双方发现对方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通过第三条约定的渠道进行举报：
1.推诿扯皮、有责不负、处事消极、渎职失职、弄虚作假等行为。
2.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处事不公、隐瞒事故、违章指挥造成公司严重事故隐患的行为。
3.贪污、受贿、盗窃、欺上瞒下等违法乱纪行为。
4.出卖、泄露公司商业机密等危害公司行为。
5.重大经济活动未按公司制度、流程执行的违规违纪行为。
6.利用职权，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搞小利益团体或对同事正当行使权利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
7.故意涂改公司文件或以公司名义谋私利，损害公司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8.私自侵占、挪用公司财物，损坏公司重要设备或资产的行为。
9.破坏团队和谐，故意挑拨员工之间关系，对同事恶意侮辱、陷害、制造事端的行为。
10.妄议集团经营、管理、决策部署、会议决议，对正当行使职权的执法部门、员工进行设置障碍、诋毁、恶意侮辱的行为。
11.其它违反法律或者招标人公司相关制度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甲方：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八加八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签署日期：2024年9月                签署日期：202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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